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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告公司拖欠工钱
公司反证自己有理

今年35岁的王昂是河南省平
舆县人。 2013年4月底， 他通过
在承包商浙江公司当包工头的老
乡王峰介绍 ， 来到工地当装修
工。 到2014年2月， 公司尚欠他
3010元工资。

王昂说， 当时与他一起工作
的同事有30个人， 公司合计欠他
们工资20多万元。 为讨还这些血
汗钱， 他们找老板协商过但没效
果。 后来， 他们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赢了但没拿到钱。

2017年7月， 王昂再次起诉，
称其在浙江公司工地从事装修工
作，施工楼为3号楼1、2单元1至15
层112户及地下1、2层，6号楼东单
元1至15层60户，工作内容为粗装
修。施工过程中，公司只支付生活
费未支付劳务费， 经多方催讨未
果，故诉请法院判令浙江公司、分
包商袁华、 王峰共同给付其被拖
欠的劳务费3010元。

浙江公司辩称 ， 2013年4月
20日， 其将上述工程分包给分包
商袁华， 袁华代表西安建筑劳务
公司与其签订承包合同。 此后，
西安公司将上述工程中的刮白工
作发包给王峰。 此前31个案件参
加庭审的农民工表示， 他们系王
峰雇佣， 由王峰与其约定工资标
准、 记录考勤并支付钱款。 工程
完工后， 其与西安公司结清了上
述工程的全部款项。

公司还举证证明， 王昂等31

人申请了劳动仲裁， 仲裁委作出
了裁决。 法院裁定该裁决错误，
双方对此未上诉。 此后， 王昂等
人再次申请仲裁 ， 仲裁委根据
“一事不再理” 原则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 2016年3月， 法院分别
作出两组民事裁定书， 驳回了他
们的起诉。 他们分别上诉后， 被
二审法院驳回， 原裁定发生法律
效力。

据此， 浙江公司认为， 王昂
此次诉讼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案件重新起诉， 违反了 “一事
不再理” 原则。 另外， 由于其与
西安公司系承揽合同关系， 双方
已经结清工程款 ， 故公司与王
峰、 王昂等均不存在劳务合同关
系， 公司不是适格被告， 也不是
责任主体。

公司提出， 王昂在本次诉讼
前从未依据劳务合同向其主张劳
务费用， 故本次诉讼已经超过了
法定诉讼时效。 在王昂不能就其
主张的事实和诉求提供证据的情
况下， 考虑到公司已经存在超额
支付劳务费用等情况， 请求法院
驳回王昂的请求。

分包商竭力避责任
包工头实话说实情

在法院庭审中， 分包商袁华
表示不同意王昂的诉讼请求。 其
理由分别是：

第一， 他不是承包商浙江公
司的项目负责人。 他与承包商签
订合同后， 代表西安公司将刮白
工作包给了包工头王峰。 王昂等

31名农民工均由王峰雇佣至工
地， 并由王峰约定工资标准、 记
录考勤、 支付钱款， 他不是适格
被告。

第二， 王峰本着自负盈亏的
原则从西安公司承揽工程， 双方
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 其
与王昂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至
于是否欠薪与他无关。

第三， 王峰仅完成总工程量
的60%， 而他代表西安公司超额
支付了承揽费用。 其证据是2014
年1月24日的一笔10万元支付款，
农民工在表上签有 “工资结清”
字样。 同年2月5日王峰又预支3
万元， 原因是其自称没钱回家过
年 ， 同意在承揽费里扣除 。 然
而， 春节后王峰未再施工， 故其
不存在拖欠劳务费的行为。

王峰辩称， 其认可王昂起诉
的事实与理由 ， 同意其诉讼请
求。 案件的真实情况是： 浙江公
司将工程发包给了袁华， 他通过
袁华到浙江公司建筑工地装修、
刮白， 袁华让他带着工人去施工
并领取生活费， 王昂等31人经他
介绍到工地工作。

王峰说， 袁华将工程分包给
他， 按建筑面积承包， 一开始说
是抹灰， 之后又说要打点充筋 。
由于增加了工程量， 他不同意。
因为袁华说可以去浙江公司领取
工资， 他才同意干活。

“施工中的具体工作由我安
排， 我还负责记工， 并和袁华的
儿子核对。 袁华和浙江公司把工
资给我， 我再向工人发放。” 王
峰说， 2013年底将核对完毕的考
勤表交给袁华后， 他未等结清劳
务费就回老家了， 确实拖欠了农
民工的劳务费。

王峰不认可袁华将工程发包
给了他， 称其不知道有西安公司
参与工程。 他俩一起去浙江公司
领取过工资， 浙江公司与袁华均
向农民工支付过生活费 。 他认
为， 浙江公司与袁华均应承担给
付剩余劳务费的责任。

法院详解争议焦点
判令公司支付欠薪

法院审理认为， 浙江公司及
袁 华 主 张 本 案 诉 讼 并 非 王 昂
真 实 意思且存在恶意诉讼的可
能。 根据王昂提交的第二份公证
书记载， 其委托刘律师为其代理
人 ， 法 院 认 为 本 案 起 诉 是 其
真 实 意思 。 王昂虽与王峰系同

县 同 村 人 ， 但 仅 据 此 就 推 定
其 系 恶意诉讼 ， 没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

公司称， 本案诉讼之前， 王
昂等31人曾就拖欠劳务费纠纷提
出劳动争议仲裁并经法院劳动争
议诉讼裁决， 未支持其请求。 现
王昂提起劳务合同纠纷之诉， 违
反 “一事不再理” 的法律原则。
事实情况是， 原裁决将每个人不
同的诉讼标的合在一起裁决是错
误的， 法院裁定认为双方之间争
议的是劳务费用支付 ， 不是欠
薪， 故裁定驳回起诉。 由于工资
与劳务费性质不同， 法律关系不
同， 王昂此次诉讼不违反 “一事
不再理” 原则。

对于王昂是否提供劳务这一
疑问， 法院认为， 浙江公司将工
程发包给袁华， 袁华将其中部分
工程转包给王峰 ， 王峰组织施
工， 该工程已经施工完毕。 在王
峰认可王昂为涉案工程提供劳
务， 王昂亦提供室内净空高表等
证据证明其曾在工地工作的情况
下 ， 应依法认定王昂提供了劳
务。 虽然浙江公司及袁华对此不
予认可， 但其作为涉案工程的发
包方和分包方， 有义务和责任对
施工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在其不
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不能
采信其主张。

对于是否拖欠劳务费问题，
因涉案工程由王峰组织施工， 其
出具劳务费一览表， 显示出王昂
等人的劳务总工时数量、 劳务费
总数、 尚欠劳务费数量等数据。
该数据符合行业习惯， 法院予以
采信。

公司虽然主张王昂在本次诉
讼前长达 3年未向其主张过权
利 ， 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
效。 但根据查明的事实， 王昂等
人陆续通过到劳动监察大队投
诉、 向仲裁委申请仲裁、 到法院
起诉等方式持续主张权利， 符合
诉讼时效中断情形， 故其诉讼未
超过时效。

经查袁华与西安公司系挂靠
关系， 法院认为， 浙江公司与袁
华 签 订 劳 务 承 包 合 同 系 以 合
法 形 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违法行
为 ， 该劳务承包合同无效 。 据
此， 判令袁华、 王峰给付王昂劳
务费3010元， 浙江公司对此承担
连带责任。

浙江公司、 袁华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 7月6日， 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农民工4年讨薪3000元，争的是个理
编辑同志：

张某嗜赌。 为偿还高额
赌债， 他通过变声器、 下载
网络美女照片， 然后， 假扮
求婚美女， 利用 “微信” 谈
恋爱， 并以此引诱未婚男性
骗取钱财。

三个月前， 张某通过微
信 “摇一摇” 与我儿子结识
后， 很快讨得我儿子欢心，
彼此迅速进入 “网恋 ” 关
系。 期间， 张某一再以 “更
换工作 ” 、 “父母看病 ” 、
“房子按揭首付” 等向我儿
子借款， 我儿子有求必应。
直至被家人提醒， 我儿子才
从侧面了解到真相。 可是，
张某却以 “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 为由， 拒绝返还骗得的
6.9万元。

请问： 张某的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

读者： 卢斯琴

卢斯琴读者：
张某的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
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 张某的行为已
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张某具有非法
占有之目的， 即通过不正当
手段占有你儿子钱财。 虽然
张某在索要款项时只是说
“借”， 但这只是个托词， 因
为张某根本就没有还款的打
算。 这一点， 从张某被你儿
子识破之后， 以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为由拒绝还款便
足以说明。

另一方面， 张某已经实
施诈骗行为。 诈骗罪中 “虚
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的实
质， 是指行为人所采取的手
段能够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
识， 并使被害人因此而 “自
愿” 交付财物。

张某假扮美女、 隐瞒真
实身份与目的， 通过购买变
声器、 下载网络美女照片，
虚构求婚事实， 讨得你儿子
欢心并确定网恋关系后， 继
续虚构 “更换工作”、 “母
亲看病”、 “房子按揭首付”
的假象， 让你儿子陷入错误
认识 ， 从而自愿将款 “借
出” 明显当属其列。

此外， 张某必须受到刑
事追究。 诈骗罪是一种数额
型犯罪 ， 即只有诈骗的财
物 “数额较大” 以上才构成
犯罪。

就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
已经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
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五十
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
大’、 ‘数额特别巨大’。”

本 案 涉 案 金 额 高 达
6 . 9 万元， 当属其中的 “数
额巨大”， 张某应当受到刑
事制裁。

颜东岳 法官

假扮微信美女谈恋爱
口称“借钱”实为诈骗

案情简介：
日前，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社

区 居 民 刘 某 来 到 镇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站咨询 。 刘某的父亲今年
77岁， 因患病身体行动不便， 刘
某便为其父雇佣了一个五十多岁
的保姆。

某日， 保姆在做家务时看到
刘父床边有一盆橡皮树， 保姆以
不方便做家务为由， 欲将花盆搬
至客厅 。 刘父见状忙阻拦 ， 并
称 ： “这盆橡皮树陪伴我多年
了， 我没觉得不方便， 别搬了 ，
再说花盆太重， 也不好搬。” 保

姆则坚持要将花盆搬出， 于是搬
起花盆就走， 可没走两步花盆不
慎脱落， 砸在了保姆脚上。

事发后， 刘某带保姆去医院
治疗， 经诊断为足骨骨折， 刘某
支付了医药费用。 保姆提出， 自
己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脚被砸
伤， 要求雇主刘某赔偿各项损失
5万元。 刘某不知所措， 找到镇
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对于保姆
提出的赔偿请求， 雇主刘某是否
要全部赔偿。

法律分析：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

规定 ：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自 己 受 到 损 害 的 ， 根 据 双 方
各 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
本案中， 刘某雇佣保姆为其父提
供 家 政 服 务 ， 在 保 姆 提 供 劳
务 过 程中 ， 因搬花盆不慎砸伤
脚部。 但保姆受伤， 是因为自己
执意要将花盆搬走， 刘父阻拦无
效 的 情 况 下 才 导 致 损 害 结 果
的发生。

因此， 保姆要求的各项赔偿
损失， 不应全部由雇主承担， 而

应当根据双方的各自过错程度来
分担。 具体的责任分担比例可以
协商解决， 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
解决。

花盆砸伤保姆脚 雇主是否负全责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遭遇欠薪却被工程相关方 “踢皮球”

5年前， 农民工王昂跟随老乡到北京一建筑工
地干了10个月的装修工程， 离开时被拖欠3010元
工资。 为讨要欠薪， 他找包工头， 包工头找分包
商， 分包商找承包商。 找来找去， 对方竟不承认欠
他钱了， 还说给他的工资发多了。

真是岂有此理！ 不得已， 他和另外30个工友一
起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裁决承包商应当给付欠薪
后， 法院认为裁决错误并裁定驳回。 几经周折之
后， 当案件再次诉至法院时已过了3年时间。

此时， 承包商开始以超过诉讼时效、 王昂系恶
意诉讼为由进行抗辩。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包
工头、 分包商向其支付欠薪， 承包商承担连带责
任。 对此， 王昂说： “我虽然没钱， 但也不是离开
这3000元钱就活不下去了。 打这么多年官司， 我争
的是理， 是公道！”


